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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承担的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中的间接费用管理，贯彻、落实《关于

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号）《省教

育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省属高校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有关政策的通知》（苏教财〔2017〕

13号）等文件精神，增强科研人员改革“成就感”“获得感”，确保科研项目间接费用规范合理

有效使用，结合我校科研工作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明确可计提间接费用的各类纵向科研项目。 

第三条  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是指课题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

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科研管理费以及科研人员绩效和业务费补助支出等。其中绩效支

出是指课题承担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 

第二章  间接费用预算 

第四条  间接费用预算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

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后的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500万元及以下部分不超过 20%； 500

万元至 10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 15%；1000万元及以上的部分不超过13%。项目负责人根据各类项

目管理办法足额编制预算。 

第五条  我校作为参与课题单位的科研项目，间接费用应按参与项目经费占课题总经费比例

分配；若课题组有明确约定的，项目负责人必须向学校科技开发处提供课题总经费预算及分配方

案，经确认后按课题组分配方案执行。对于未满足上述要求的子课题，学校原则上不为其办理与

项目相关的后续手续，后果由项目负责人自负。 

第六条  间接费用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预算额度不予调整，间接费用应规范使用，符合国

家相关政策法规。 

第三章  间接费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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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间接经费包括科研管理费、科研条件支撑费、绩效及业务费补助支出三个部分。间

接费用计提顺序为科研管理费、科研条件支撑费、绩效及业务费补助支出。 

第八条  科研管理费按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3%计提，科研条件支撑费按直接费用扣

除设备购置费后的2%计提，由学校统筹管理使用。 

第九条  间接费用扣除科研管理费和科研条件支撑费后剩余部分为课题组的绩效及业务费

补助，用于科研人员激励及课题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科研相关但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费用。

开支范围主要包括绩效支出、课题结题审计费、通用设备购置费及在研究过程中无法在直接费用

中列支的其他相关费用。 

第四章  绩效支出发放 

第十条  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参加人员对项目实施所做出的实际贡献，按照间接

经费中绩效支出的预算额度，统筹安排提出绩效支出发放方案，非项目组成员不得安排绩效支出。 

第十一条  项目预算中间接费用按年度到位的，科研项目通过下达部门的年度考核后对其中

的绩效按到位经费比例进行发放。项目预算中间接费用一次性拨付到位的，在项目验收结题通过

后进行发放。 

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可填写《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绩效支出发放申请表》提出

绩效支出申请，明确发放人员名单及额度，经二级学院审核同意后，报科技开发处审核，计划财

务处复核，发放金额总额 20000元以下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发放，发放金额总额 20000 元以上（含

20000元）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再报计划财务处送校长审批。项目成员从绩效支出中获得的收

入应当依法缴纳国家规定的税费，由财务处代扣代缴。 

第五章  间接费用管理监督 

第十三条  科技开发处负责间接费用的预算和绩效支出中额度的审核；计划财务处负责绩效

支出的复核、计税和发放；二级学院负责绩效支出发放方案的审核。 

第十四条  项目绩效发放后，如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经查实存在违反规定等情况，对

已经发放的绩效支出予以追缴，并视情节对当事人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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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学校原来的相关管理办法中与本办法有冲突的，依照

本办法执行。与经费下达部门相关管理办法有冲突的，依照下达部门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刘条  本办法由科技开发处、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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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绩效支出发放申请表 

项目名称  课题编号  

绩效支出预算总额（大

写） 
 

已累计计提绩效支出

额度（大写） 
  

已累计发放绩效支出

额度（大写） 
 

本次申请发放金额(大

写) 
 

项目执行情况 □通过年度考核     □通过中期检查      □通过结题验收 

发 

放 

方 

案 

序号 姓名 科研实绩 发放金额 签名 

     

     

     

     

     

     

项目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科研开发处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计划财务处意见： 

（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审批（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主要院领导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分别由项目负责人、科技开发处、计划财务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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